
 

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綠能升級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財物損失保險金 

106.11.01(106)華產企字第 315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加繳保險費後，投保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綠能升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本公司同意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保險標的物因主保險契約財

物損害保險承保之危險事故導致損毁後，本公司以綠能建材設備修復或重建保險

標的物，或以現金賠付以綠能建材設備修復或重建保險標的物所需費用，不再扣

除折舊。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綠能建材設備」係指經獲政府機關認可綠建材標章、環保標

章及節能標章之建材設備，或由環保標章廠商申請認可之產品。 

 

第三條 賠償限制 

依本附加條款約定核算各項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限額為主保險契約約定核算各項

理賠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賠償限額合計以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

限。倘因被保險人因素致無法以綠能建材設備修復或重建時，本公司改依主保險

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

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